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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窗婦墮樓亡 街坊：4個13好邪

紅磡尖沙咀 1句鐘2打架5人傷

疑事前酒吧服「迷幻」藥物
被揭「藥駕」青年姓古、23歲，送院時身有酒氣，

且神情迷茫，警方懷疑有人事前曾於附近酒吧通宵消
遣，其間不但飲酒，更曾服下「迷幻」藥物，終在駕
車離開時出事。他除涉嫌吸食藥物後駕駛或受藥物影
響下駕駛罪被捕扣查，在接受酒精呼氣測試亦顯示曾
有飲酒，但未超過法定標準，另須接受口頭警告。

寶馬險剷行人路 尼青撞傷手
事發於昨日清晨6時23分，現場消息稱，一批同在附

近蘭桂坊酒吧工作的尼泊爾籍青年，相約打烊後結伴
離開，但步至中環雪廠街11號對開落斜時，一輛白色

寶馬房車駛經突告失控，撞毀路邊鐵欄，更險剷上行
人路，途經的一眾尼籍青年紛走避，其中一名18歲青
年走避不及，手部被撞及輕傷，房車右邊倒後鏡亦撞
甩。

消息稱，房車肇禍後及時轉向返回馬路並停下，肇
事司機落車卻非了解情況，而是不發一言棄車欲離開
現場，傷者多名友人見狀立即喝止，司機見狀反而加
速向都爹利街狂奔，眾尼漢尾隨窮追，終在30米外的
都爹利街將其截停，雙方隨即對罵並互有推撞，司機
致電召來數名友人，雙方共10多人劍拔弩張，隨時爆

發「怒火街頭」式混戰，幸多名警員及時接報趕抵，
迅速喝止控制場面，將兩批人分隔開，但部分人仍怒
火難消，不時隔空對罵。

司機涉藥後駕駛遭拘捕
警員隨後召來救護車將被撞傷的尼籍青年送院，他

經治理後已無礙出院。警員發覺肇禍司機滿身酒氣，
言語不清，即替其作酒精呼氣測試，再送往醫院接受
檢查，結果揭發他懷疑曾服食藥物致影響駕駛，遂將
其拘捕帶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一宗家居意外竟與
「13不祥」數字拉上關係。將軍澳維景灣畔一名婦人昨
趁假日在家抹窗，懷疑失足墮樓，當場肝腦塗地慘
死。事件雖沒有可疑，但有街坊指事件與最少4個「13」
拉上關係，包括昨天是13日、事發在13時、她住13座及
13樓層等，巧合得不可思議，有街坊不禁嘆謂：「真
係咁邪？」

頭爆肢折壓毀屋通道上蓋
事發在澳景路維景灣畔13座。現場消息稱，昨午1時

許，有人發現一名婦人從高處墮下，先壓毀屋苑行人
通道上蓋，再反彈 地，當場頭爆肢折。救護員接報
到場後，證實婦人已明顯死亡。

警員事後登樓調查，並聯絡上其柯姓、51歲丈夫，
證實女事主姓楊、47歲，出事前正在15樓居住的單位內
打掃家居，現場窗邊仍遺下水桶等清潔用具，經調查

後相信她抹窗期間意外失足墮樓枉死，事件並無可
疑，稍後遺體由仵工移送殮房。

「13日13時13座13樓」惹議論
雖然事件實屬意外，但有街坊卻議論紛紛，指事件

巧合涉及多個與「13」有關的數字，有點邪門，其中
包括昨天是13日，事發大廈是第13座，時間是下午1時
許，即24小時制的13時。更不可思議的是，儘管出事樓
層是15樓，但由於該屋苑設計上會隱去「不吉利」數
字諧音的樓層，包括4樓及14樓等，一旦減去4和14兩
層，女事主正是在離地第13層的單位出事。有居民聽
到這連串數字後，不禁驚叫：「真係咁邪？」

西方將「13」視為不祥數字，指會帶來不幸和不吉
利，其起源有指12是屬完整性，如12星座、奧林匹斯12
主神、1年12個月等，但13則不完整，屬於不祥。但中
國人卻認為「4」字諧音與「死」相同，屬不祥，反而

對「13」沒有特別成見，不過香港受西方文化影響較
深，將中西糅合後，「不祥」數字更多，不少樓宇均
不設「4、13、14」等樓層編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
尖沙咀及紅磡昨殺聲震天，凌晨1小
時內先後發生2宗襲擊傷人案，一名
南亞裔男子在紅磡馬頭圍道街頭，突
遭逾20名同鄉襲擊，當場被水喉鐵扑
傷致頭破血流，同鄉逞兇後鳥獸散，
警方正對其遇襲原因展開調查。另尖
沙咀山林道2名男子不滿數名男女阻
路，釀成打鬥，兩敗俱傷共4人被
捕，當中4男女受傷送院。

南亞青遭20同鄉鐵通施襲
遭同鄉襲擊南亞裔青年26歲，前晚

往友人家中飲酒談天，至昨凌晨4時
許離開，但獨自步經紅磡馬頭圍道33
號至37號紅磡廣場一間便利店對開
時，附近突衝出20多名同鄉包圍施
襲，事主除被拳打腳踢外，有人更以
水喉鐵猛扑其頭部，他當場血流披
面，不支倒坐在一間銀行門前待救，
途人見狀代為報警，眾煞逞兇後四散
而去。救護員到場替事主包紮再送往
醫院，經治療後已無礙出院。大隊警
員則四出兜截，惜無發現，僅在路邊
檢獲一枝水喉鐵和一部手提電話。未
幾，傷者友人亦聞訊趕至，協助警方

調查案件動機。

多名男女阻路 釀成打鬥
另昨清晨5時許，2名陳姓(43歲)和胡

姓(39歲)男子，到尖沙咀區酒吧消遣
後，折返山林道7號對開停車表位取
回座駕，但路旁有多名男女阻擋去
路，雙方一言不合爆發激烈衝突，警
員到場將陳、胡及對方2名鍾姓(25歲)
和鄭姓(28歲)男子拘捕，陳、胡報稱受
傷，對方同行的陳姓(25歲)男子和姓黃
(24歲)女子亦報稱勸架時遭打傷，同需
送院檢查及敷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一名33歲李姓男子，疑不
堪工作問題困擾，昨午1時許在
葵涌葵盛西 5座22樓寓所突情
緒激動，攀出露台外牆石壆危
坐，險象環生，家人力勸，鄭
姓38歲姐夫報警求助。警員與
消防員到場加入游說，經約半
小時努力，終令事主打消尋死
念頭，由消防員扶入屋內，由
於他情緒仍然波動，兄長陪同
登上救護車送往醫院檢查，其
間一直牽 其手安撫。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企跳男牽兄手送院

香港文匯報

者（記者 溫瑞

麟）新鮮出爐
的iPhone 4S價
錢被炒高，美
孚荔灣道荔枝
角公園昨即發
生 「 打 盲 毛 」
式搶iPhone案，
一名手持iPhone 4電話青年，疑被獨行賊
誤為新款iPhone 4S手機，施計上前大聲
質問其為何滋擾其妹，並將其拳打腳
踢，搶去事主手機後逃走，無辜事主受
傷送院。

遇劫青年黃×豪(21歲)，報稱身體不
適，獲送醫院治療後無礙出院。涉嫌

「打盲毛」在逃獨行賊，年約20歲至30
歲、身高5呎7吋。

誤認新鮮出爐iPhone 4S
事發昨中午12時45分，事主獨自沿美孚荔灣道

行經荔枝角公園對開時，疑手上一部價值5,000
多元的iPhone 4手提電話，被另一名男子誤為新
鮮出爐當炒的iPhone 4S，突走近大聲質問他為何
滋擾其妹，言罷即不由分說對其拳打腳踢，事主
不及反應，被毆之餘，手上電話亦被對方搶走，
疑人得手後往西鐵美孚站方向逃去無終。事主驚
魂甫定，負傷報警求助。警員隨後到場，用警車
載事主在區內兜截，惜無發現，由於事主報稱不
適，隨後由救護車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療。

7人車撞斃老婦
女司機涉危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松嶺路昨

日發生奪命車禍，一名老婦由單車徑步出橫過馬
路，被一輛掛粵港車牌的7人車攔腰撞至拋飛數
米外，當場重創昏迷，經送院搶救證實不治，肇
事女司機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有附近
村民批評現場路段無足夠交通安全措施，望當局
改善。

街坊抱怨現場交通盲點
現場為大埔公路大圍段行車天橋下的松嶺路與

大埔道交界，慘遭撞死老婦羅×萍(80歲)，據悉
為附近銅鑼灣山村村民。現場為雙線單程路，有
街坊抱怨稱，該處屬交通盲點，因位處天橋底，
光線較暗，在天色陰暗和晚間時，不少車輛由大
埔道轉入，往往看不到途人過馬路，且經常車速
頗快，易生危險，故望當局可在路口加裝路燈及
交通燈、行人輔助線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環昨清晨

險上演「怒火街頭」：一名滿身酒氣青年，

駕寶馬房車於雪廠街失控，剷上行人路撞傷

一名尼籍漢後，竟棄車欲逃，傷者多名同鄉

窮追至都爹利街將其截停，青年竟召來多名

友人「助陣」，雙方險爆街頭大戰，幸警員及

時趕抵迅速控制場面，身有酒氣青年接受呼

氣酒精測試雖未超標，但送院檢查卻證實涉

嫌藥後駕駛，終被捕扣查。

傷者同鄉窮追截車 司機「吹雞」召友聲援

「寶馬男」撞人欲逃
險爆街頭混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一名有游早泳習慣老婦，
昨清晨6時許如常到荃灣青山
公路近水灣泳灘暢泳期間，突
被其他泳客發現於海中浮沉，
立即將她救上沙灘，惜已昏迷
奄奄一息，救護員到場迅用擔
架床，抬逾百級樓梯將她送上
公路，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
搶救，惜已證實返魂乏術。

溺斃老婦姓鍾(78歲)，事後
經聯絡家人證實她本身有老人
病病歷，但仍堅持每日游早水
強身健體，警方初步不排除她
在水中突病發致溺斃，案件無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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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雪廠街失事的白色寶馬房車
右邊車身及倒後鏡毀爛。

撞傷途人後一度棄車企圖逃走被
制服的男司機送院檢查。

▲

■維景灣畔13座墮樓女子壓爆簷篷玻璃墮地死亡。

■遭搶去iPhone 4青年
受傷送院。

■馬頭圍
道遇襲事
主頭破血
流，即場
接 受 包
紮。

英皇道兇案廈 揭六旬翁藏毒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杜法
祖）北角英皇
道大前晚(11日)
發生懷疑兇殺
案的大廈，前
晚警方接報又
再掩至，突擊
搜查另一個單
位，結果搗破
一個毒品分銷中心，拘捕一名充當拆家的六旬
翁，在他身上檢獲50克4號海洛英，總值33,000
元。警方相信兩宗案件並無關連。現場的北角英
皇道293號旋宮大廈內，上周五晚上曾揭發懷疑
兇殺案，一名外籍男子倒斃單位，其妻涉案被捕
扣查，前日調查探員將單位大批證物檢走離開。

■北角英
皇道涉嫌
藏毒男子
被探員帶
走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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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外傭居港權案政府提
出上訴，案件排期於明年2月開審，預計
審訊3日。特區政府認為，原審法官沒有
考慮《基本法》24條要連同第154條一起
理解，而據《基本法》第154條訂明，特
區政府對各國居民入境，可以實行出入
境管制。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入境條例》指外
傭居港不當作「通常居住」屬「違憲」，

特區政府遂提出上訴，理據主要為入境條例與
《基本法》第24條一致，外傭居港不可以當作
「通常居住」，又指中、英兩國政府早有共識，外
傭居港不當作「通常居住」。

■外傭居港權案政府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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